预防传染病管理制度

1、学校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管理校长为第一责任人。

2、明确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传染病防治和疫情报告工作。

3、建立传染病报告制度和登记本；

4、学校要设立卫生室，落实消毒隔离制度，并按《卫生室器械配备目录》配备相应的器材和应急药品。

5、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形成由学生到教师、到学校疫情报告人、到学校领导的传染病疫情发现、信息登记与报告制度。一旦在同一宿舍或者同一班级，１天内有３例或者连续３天内有多个学生（５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或者共同用餐、饮水史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２４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校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食物中毒、饮用水污染事故、预防接种或预防性服药出现集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不明原因群体性疾病时，要指导学生立即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和治疗，同时要立即向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乡镇卫生院防保组）报告，并协助卫生专业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疫苗应急接种、疫区（点）消毒处理等控制工作。

校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食物中毒、饮用水污染事故、预防接种或预防性服药出现集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不明原因群体性疾病时，要指导学生立即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和治疗，同时要立即向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乡镇卫生院防保组）报告，并协助卫生专业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疫苗应急接种、疫区（点）消毒处理等控制工作。

6、建立晨检、缺课原因调查制度

晨检应在学校疫情报告人的指导下进行，由班主任或班级卫生员对早晨到校的每个学生进行观察、询问，了解学生出勤、健康状况。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以及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告知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告人要进行进一步排查。传染病的学生在传染期内不得到校上课。

班主任应当密切关注本班学生的出勤情况，对于因病缺勤的学生，应当了解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如有怀疑，要及时报告给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告人接到报告后应及时追查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以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一旦发现传染病疫情，应及时报告，并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及时对密切接触者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疫情的蔓延。凡患有急、慢性传染病的学生在传染期内不得到校上课。

7、严格执行学生入学查验接种证制度。

每学期应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计划免疫程序对入学学生的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对流动人口及外地儿童要进行重点查验，发现漏种儿童，要立即通知家长和当地乡镇卫生院进行补种，使学校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降低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可能。

8、开展健康教育

要结合学校的健康教育，针对教师及学生开展学校常见传染病及其预防措施等的宣传，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增强师生的防病意识和能力。

9、改善学校卫生条件

学校饮水、食堂、宿舍应符合相应的卫生要求；教室要求：班级人数合理，环境卫生良好，教室内清洁，坚持湿式清扫，冬春季要增加教室及学生聚集场所的通风换气频次；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10、各级各类学校要协助卫生部门做好校内传染病疫情调查处理、卫生防病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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